
股票代码：０００９５９ 股票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０５－０１５
债券代码：１２５９５９ 债券简称：首钢转债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

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于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６日以书面方式向１１名董事发出“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公
司关于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的通知”；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１１人，实际参加表决的
董事１１人；会议合法有效。 ５月３１日会议以１１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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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于２００５年５ 月２６日发出了召开临时董事会的通知，５月３１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自２００５年３月３０日至５月１７日的３０个交易日中， 我公司股票收盘价格有２０个交易日连续低
于转股价格的９０％，已符合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发行条款规定的“有关转
股价格修正条款”的条件。经董事会研究决定，此次不调整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公司转股价格
仍为４．４３元。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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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浙江苏泊尔炊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年度报告》的更正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２００５年４月１３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网上刊登了公
司２００４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现就本公司２００４年度报告及摘要中有关内容进行更正和补充，本公
司对因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更正补充内容如下：

１、 年报摘要４．２中苏泊尔集团的持股比例更正如下：

股东名称 年度内增减
年末持股数

量
比例（％）

股份类别
（已流通或
未流通）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股东性质
（国有股东
或外资股
东）

苏泊尔集团
有限公司

０ ６１，５８０，２２０ ４５．４８％ 未流通 ０ 其他

２、年报摘要６．２中主营业务产品情况表中占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总额１０％以上的
主要产品情况：
分行业或分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元） 主营业务成本（元） 毛利率（％）

压力锅 ２３９，３５４，３００．１２ １６４，６８４，２２６．２９ ３１．２０％
电饭煲 １０２，４１１，３１７．７８ ７４，２１１，０９９．１３ ２７．５４％

铝制品及不粘类 １０４，０１４，２７０．４８ ７３，４１５，７１７．３６ ２９．４２％

３、年报摘要６．１２中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２００４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
说明》第三部分第（一）点“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中“智能厨房系统技改项目”和“年产
５０万口智能电磁灶技术改造项目”分开列示如下（单位：万元）：

投资项目
计划投
资

第一期增
资金额

实际投入
项目金额

实际投资
额占计划
投资

额的比例

实际投资额
占计划固定
资产投资额
的比例

项目完
工程度

实现
的收
益

智能厨房系统技术改造项
目

２１１７３

１００２６．３７

５３９３．６２ ２５．４７％ ４１．５１％ 主体工
程已完
毕，部
分设备
已采购
正在进
行安装
调试

０

年产５０万台智能电磁灶
技术改造项目

４７７５ １２９８．５９ ２７．２０％ ４３．８７％ ０

浙江苏泊尔炊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０五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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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４年年度股东大会
参与表决的前１０大流通股股东持股及表决情况的补充公告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议案１．乌若思 议案１．黄金凯 议案１．秦定国 议案１．毕玉璞 议案１．冯大卫 议案１．吕慧 议案１．铁木尔 议案１．任树亭 议案１．罗新泉 议案１．刘爱国 议案１．罗生祥 议案１．吕晓金
山西投资 ４，１９０，４１６ ４，１９０，４１６ ４，１９０，４１６ ４，１９０，４１６ ４，１９０，４１６ ４，１９０，４１６ ４，１９０，４１６ ４，１９０，４１６ ４，１９０，４１６ ４，１９０，４１６ ４，１９０，４１６ ４，１９０，４１６ ４，１９０，４１６
集合计划 １，９９９，９３０ １，９９９，９３０ １，９９９，９３０ １，９９９，９３０ １，９９９，９３０ １，９９９，９３０ １，９９９，９３０ １，９９９，９３０ １，９９９，９３０ １，９９９，９３０ １，９９９，９３０ １，９９９，９３０ １，９９９，９３０
国海证券 １，９９７，８３０ １，９９７，８３０ １，９９７，８３０ １，９９７，８３０ １，９９７，８３０ １，９９７，８３０ １，９９７，８３０ １，９９７，８３０ １，９９７，８３０ １，９９７，８３０ １，９９７，８３０ １，９９７，８３０ １，９９７，８３０
华安上指 １，３８５，７５４ １，３８５，７５４ １，３８５，７５４ １，３８５，７５４ １，３８５，７５４ １，３８５，７５４ １，３８５，７５４ １，３８５，７５４ １，３８５，７５４ １，３８５，７５４ １，３８５，７５４ １，３８５，７５４ １，３８５，７５４
山西鸿盛
信

８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

兴合基金 ７３１，９５６ ７３１，９５６ ７３１，９５６ ７３１，９５６ ７３１，９５６ ７３１，９５６ ７３１，９５６ ７３１，９５６ ７３１，９５６ ７３１，９５６ ７３１，９５６ ７３１，９５６ ７３１，９５６
山西荣宝
信

６１１，５００ ６１１，５００ ６１１，５００ ６１１，５００ ６１１，５００ ６１１，５００ ６１１，５００ ６１１，５００ ６１１，５００ ６１１，５００ ６１１，５００ ６１１，５００ ６１１，５００

天同１８０ ５１５，６１６
国信集团 ３５９，４４０ ３５９，４４０ ３５９，４４０ ３５９，４４０ ３５９，４４０ ３５９，４４０ ３５９，４４０ ３５９，４４０ ３５９，４４０ ３５９，４４０ ３５９，４４０ ３５９，４４０ ３５９，４４０
宫福润 ３８，０００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议案２．杨美茹 议案２．王永夫 议案２．孟朝晖 议案３ 议案４ 议案５ 议案６ 议案７ 议案８ 议案９ 议案１０ 议案１１
山西投资 ４，１９０，４１６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集合计划 １，９９９，９３０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国海证券 １，９９７，８３０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华安上指 １，３８５，７５４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山西鸿盛
信

８００，０００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兴合基金 ７３１，９５６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山西荣宝
信

６１１，５００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天同１８０ ５１５，６１６ 弃权 弃权 弃权 弃权 弃权 弃权 弃权 弃权 弃权 弃权 弃权 弃权

国信集团 ３５９，４４０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宫福润 ３８，０００ 弃权 弃权 弃权 弃权 弃权 弃权 弃权 弃权 弃权 弃权 弃权 弃权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议案１２．１ 议案１２．２ 议案１２．３ 议案１２．４ 议案１２．５ 议案１２．６ 议案１３ 议案１４ 议案１５ 议案１６ 议案１７ 议案１８
山西投资 ４，１９０，４１６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集合计划 １，９９９，９３０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国海证券 １，９９７，８３０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华安上指 １，３８５，７５４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山西鸿盛
信

８００，０００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兴合基金 ７３１，９５６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山西荣宝
信

６１１，５００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天同１８０ ５１５，６１６ 弃权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弃权 弃权 弃权 弃权 弃权

国信集团 ３５９，４４０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赞同

宫福润 ３８，０００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弃权

２００５年６月１日

证券简称：桂冠电力 证券代码：６００２３６
债券简称：桂冠转债 债券代码：１００２３６ 公告编号：临２００５－０２０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０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１１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１１名。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同意公司签署《＜茂县天龙湖电力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茂县天龙湖电力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之主要内容如下：
转让方：四川汇日电力有限公司
受让方：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
转让方与受让方已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２日签订了合同编号为ＧＧ－ＳＣＨ－００１的《茂县天龙湖电

力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合同编号为ＧＧ－ＳＣＨ－００１ ／ １的《天龙湖
水电站建设包干协议》（以下简称 “《包干协议》”）， 于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５日签订合同编号为ＧＧ－
ＳＣＨ－００３的《确认书》。

为进一步明确《转让协议》、《包干协议》、《确认书》里约定的各方权利和义务，双方经协商
一致，达成以下补充约定：

（一）本次转让标的包括以下三部分
１、转让方所持有的天龙湖公司９９．５％的股权。
２、转让方所持有的对天龙湖公司的２５８，２３８，２７４．０４元的债权。
经双方确认，截止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天龙湖公司负债总额为２５８，２３８，２７４．０４元，全部为天龙

湖公司对四川黄龙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龙公司”）的其他应付款。 根据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２日，
汇日公司与黄龙公司签署的《债权及资产转让协议》，黄龙公司对天龙湖公司的债权已转让给
汇日公司享有。

转让方同意将其对天龙湖公司的２５８，２３８，２７４．０４元债权转让给受让方。 自受让方支付第
一期转让款之日起，受让方即取得该笔对天龙湖公司２５８，２３８，２７４．０４元的债权。

３、尚未进入天龙湖公司的天龙湖水电站在建和后续建设将形成的资产。
鉴于天龙湖水电站尚未竣工，根据《转让协议》第六条、《包干协议》第三条、《确认书》第五

条的约定，由转让方负责天龙湖水电站建设完工直至达到竣工验收标准，且建设资金由转让
方承担。

转让方同意将尚未进入天龙湖公司的天龙湖水电站在建和后续建设将形成的资产转让
给受让方，并根据建设进度及时移交给受让方。

（二）转让价款
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的股权、债权、资产，加上理县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天龙湖公

司０．５％股权所对应的天龙湖水电站资产，即构成一个完整的天龙湖水电站。
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确定，本次转让的股权、债权、资产的总价款为壹拾叁亿柒仟陆佰零

捌万伍仟元整（￥１，３７６，０８５，０００．００）。
二、同意公司签署《＜茂县金龙潭电力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茂县金龙潭电力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之主要内容如下：

转让方：四川汇日电力有限公司
受让方：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
转让方与受让方已于２００５年２月１日签订了合同编号为ＧＧ－ＳＣＨ－００２的《茂县金龙潭电力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合同编号为ＧＧ－ＳＣＨ－００２ ／ １的《金龙潭水
电站建设包干协议》（以下简称“《包干协议》”）、合同编号为ＧＧ－ＳＣＨ－００４的《确认书》。

为进一步明确《转让协议》、《包干协议》、《确认书》里约定的各方权利和义务，双方经协商
一致，达成以下补充约定：

（一）本次转让标的包括以下三部分
１、转让方所持有的金龙潭公司９９．６７％的股权。
２、根据安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１日的专项审计报告：安永大华业

字（２００５）第００６３号（以下简称“专项审计报告”），转让方所持有的对金龙潭公司的人民币捌仟
壹佰玖拾陆万玖仟陆佰捌拾壹元壹角陆分正（￥８１，９６９，６８１．１６）的债权。

根据专项审计报告，金龙潭公司负债总额为人民币捌仟壹佰玖拾陆万玖仟陆佰捌拾壹元
壹角陆分正（￥８１，９６９，６８１．１６），全部为金龙潭公司对四川黄龙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龙
公司”）的负债。根据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２日，汇日公司与黄龙公司签署的《债权及资产转让协议》，黄龙
公司对金龙潭公司的前述债权已转让给汇日公司享有。

转让方同意将其对金龙潭公司的人民币捌仟壹佰玖拾陆万玖仟陆佰捌拾壹元壹角陆分
正（￥８１，９６９，６８１．１６）债权转让给受让方。 自受让方支付第一期转让款之日起，受让方即取得该
笔对金龙潭公司人民币捌仟壹佰玖拾陆万玖仟陆佰捌拾壹元壹角陆分正（￥８１，９６９，６８１．１６）的
债权。

３、尚未进入金龙潭公司的金龙潭水电站在建和后续建设将形成的资产。
鉴于金龙潭水电站尚未竣工，根据《转让协议》第六条、《包干协议》第三条、《确认书》第五

条的约定，由转让方负责金龙潭水电站建设完工直至达到竣工验收标准，且建设资金由转让
方承担。

转让方同意将尚未进入金龙潭公司的金龙潭水电站在建和后续建设将形成的资产转让
给受让方，并根据建设进度及时移交给受让方。

（二）转让价款
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的股权、债权、资产，加上理县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金龙潭公司

０．３３％股权所对应的金龙潭水电站资产即构成一个完整的金龙潭水电站。
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确定，本次转让的股权、债权、资产的总价款为人民币壹拾叁亿肆仟

捌佰伍拾叁万伍仟壹佰元整（￥１，３４８，５３５，１００．００）。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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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电器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一、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已于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４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

权公司管理层与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联合进行土地摘牌的议案》，由于审议内容主要为公司
与公司第二大发起人股东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联合进行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南京新街
口店扩建项目”土地摘牌的相关事宜，此地块于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８日进行公开竞标。 在公开竞标之前
公司认为此事项属于公司的商业机密， 特此向深交所提出延缓披露决议公告的申请， 并获批
准。

二、上述地块已于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８日通过现场书面竞价的方式，由公司与江苏苏宁电器有限
公司以２５６０万元的价格竞得，公司将按照相关信息披露要求对此事项进行单独公告，详见公司
２００５－０２１号公告。

苏宁电器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９日 （星期四）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４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应参加表决董事九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九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以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结果一致通过了《关于
授权公司管理层与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联合进行土地摘牌的议案》。

鉴于南京市国土资源局已正式公开出让公司南京新街口店扩建项目计划用地 〔南京市国
有土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２００５年第５号）〕，但规划建设规模大大超过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
金项目的建设规模，同时项目功能定位超出公司募集资金项目承诺，如公司单独实施该项目将
大幅增加投资计划且涉及募集资金项目变更。

因出让地块尚未确定受让方，且项目设计方案、项目总体投资预算等也未确定，故董事会
同意先授权公司管理层与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就南京新街口店扩建项目用地联合进行土地
摘牌，公司将在董事会后与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签署《联合摘牌协议》。 土地摘牌成功、设计
方案确定后，公司将重新出具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就“联合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实施南京新
街口店扩建项目建设的关联交易”，按照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流程，再次提请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

若股东大会最终否决公司与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联合实施项目建设的议案， 江苏苏宁
电器有限公司将按照联合摘牌的合作协议支付公司先期投入的１５０万元的投标保证金，并由其
单独承担项目建设。

由于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 此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在表决该议案
时，关联董事张近东、孙为民未行使表决权。

特此公告。
苏宁电器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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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与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联合进行土地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关联交易概述
苏宁电器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５日与江苏苏宁电器

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书》，本公司与公司第二大发起人股东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一致
同意就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南京新街口店扩建项目”用地联合进行摘牌。

２、关联交易具体情况
鉴于南京市国土资源局正式公开出让的公司南京新街口店扩建项目计划用地 （南京市国

有土地ＮＯ．２００５Ｇ２７地块） 规划建设规模大大超过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项目的建设规模，同
时该项目功能定位超出公司募集资金项目承诺， 如公司单独实施该项目将大幅增加投资金额
且涉及到募集资金项目变更。 为进一步加快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确保公司按照原募集资金
项目承诺面积、功能进行投资，公司初步考虑与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联合进行土地摘牌并实
施项目建设。

因上述地块使用权出让需进行公开竞标，地块竞得人、土地价款等尚未最终确定，且项目
设计方案、项目总体投资预算等均无法确定，故公司无法在事前就与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联
合进行土地摘牌及项目建设的事宜提请董事会、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但考虑到出让地块摘牌的可预计费用（竞标保证金双方共计３００万元，土地竞标底价１５００
万元）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故公司于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４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与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联合进行土地摘牌的议
案》。会后，公司与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就联合摘牌相关事宜签署了《合作协议书》。根据董事
会决议，公司管理层已于２００５年５月２８日与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就南京新街口店扩建项目用
地联合进行土地摘牌，以人民币２５６０万元联合竞得该地块的使用权。

土地摘牌成功后，待项目设计方案确定、项目投资计划初步明确，公司将就联合江苏苏宁
电器有限公司实施南京新街口店扩建项目建设事宜，重新出具可行性研究报告，并按照规定履
行相应的审批流程，再次提请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若股东大会最终否决公司与江苏苏宁电
器有限公司联合实施项目建设的议案， 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将按照联合摘牌的合作协议支
付公司先期投入相关费用，并由其单独承担项目建设。

由于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第二大发起人股东，持有本公司１８．２９％的股权。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２００４修订稿）》等有关规定，本公司与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
司联合进行土地摘牌的行为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章程》、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本议案涉及到的关联董事在董事会表
决时未行使表决权，由非关联的董事表决通过。 本公司独立董事也就该关联交易发表了审核意

见。
二、关联方介绍
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为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其为公司的第二大发起人股东。 除此之

外，本公司股东张近东持有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２８％的股权，本公司股东陈金凤持有江苏苏
宁电器有限公司１２％的股权，本公司董事孙为民持有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１８％的股权。公司与
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存在关联方关系。

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４日，注册资本１１０００万元，法定代表人刘晓萌，
注册地址为南京市淮海路６８号，经营范围为汽车专用照明电器、电子元件、电工器材和电气信
号设备加工制造，房屋租赁、维修，物业管理，室内装饰，园林绿化，经济信息咨询，音像制品零
售，茶座，实业投资。 百货、黄金、珠宝玉器、工艺美术品、鲜花销售，洗衣服务，柜台、场地租赁，
国内商品展示服务。

截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 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总资产为３４２，２６７，５２３．２１元， 负债为２０２，
２４９，１３７．３５元，净资产为１４０，０１８，３８５．８６元，资产负债率为５９．０９％；当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１３，
５２４，５８７．３１元，实现净利润２１，３２４，１６８．８４元。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的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
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的披露，南京新街口店扩建项目原计划用地４，４７２平方米对公司南

京新街口店进行扩建，实施该项目将为南京新街口店新增营业面积１０，２４０平方米。 按照原投资
预算，此项目总投资９，９６３．２０万元。

根据南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文件，此次实际挂牌用地总面积９，３３０．７平方米，其中
代征城市道路用地面积８７．３平方米，实际出让面积９，２４３．４平方米，规划设计要点主要为：容积
率≤６．０，建筑密度≤５５％，建筑高度≤１００米，绿地率≥３０％；规划用地性质以商业、办公、酒店式
公寓为主。 该地块挂牌出让起始价为１，５００万元，竞买保证金３００万元，用地范围内的拆迁均由
受让人自行调查，依法实施拆迁。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就土地联合摘牌事宜，本公司于２００５年５月

２５日与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书》。 具体方案为：
１、 本公司与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一致同意联合竞买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南京新

街口店扩建项目”土地，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参加该土地竞标摘牌；
２、竞买保证金为３００万元整，本公司、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各自支付１５０万元整，项目用

地竞得后，竞买保证金抵作双方需支付的土地使用权成交价款；
３、为落实项目，本公司与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将在土地竞买成功后按照有关商业开发

规定及自身需求，在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后签订联建协议书；
４、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同意本公司按照募集资金项目承诺面积部分或在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的权限内进行投资，其余部分由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承担；
５、若本公司股东大会否决有关联合建设的议案，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将负责承担整个

项目的开发并退还本公司的竞买保证金。
定价政策： 本公司先以募集资金项目承诺的用地面积占地块总面积的比例分摊先期地价

款和相关手续费，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承担其余面积的地价款及相关手续费；待本公司履行

完上会程序后，再根据双方《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多退少补。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由于挂牌出让的公司南京新街口店扩建项目用地实际面积超过募集资金项目承诺面积，

且项目建成后的功能超出募集资金项目承诺范围， 若由公司单独进行土地摘牌并实施项目建
设，项目资金投入过大且会涉及到募集资金项目变更等不确定因素。 本次关联交易能够保证公
司顺利进行募集资金项目的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南京地区的市场竞争力。

但另一方面，公司与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联合进行土地摘牌并实施项目建设，建成后的
项目将大大超过本公司原募集资金项目承诺的面积和功能，对本公司而言，项目建成周期较原
承诺时间长且项目管理、控制难度加大。 此外，还可能会造成项目建设资金投入不能及时到位、
产权分割不明晰等问题。

所以公司将会提请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双方联合建设的议案后，才会与江
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签署关于联合建设的《合作协议书》，进一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明确
界定双方资金投入比例、时间进度要求和后期资产分拆标准，同时，公司还将安排专人负责跟
进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尽可能降低或规避上述风险。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行为是公司与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 联合参加此次

南京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竞买活动的。 该举措将进一步加快公司南京新街口店扩建项目的建设
速度，有利于公司在南京地区的市场竞争力的再次提升。 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明确规定
了双方的合作方式、权利义务，遵循了客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
联方股东的利益。 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其程序合法、合规。
此外，公司还将在土地竞得后，就双方联合建设的行为再次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程序提请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

因此， 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形成的公司与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联合进行土地摘牌的决
议。

七、保荐代表人意见
经核查， 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主要是为了能够顺利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南京新

街口店扩建项目的需要，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未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的情况，本机构
对此无异议。

但由于该项目是与苏宁电器第二大发起人股东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联合进行， 并且该
项目新的设计方案、项目总体投资预算等还未确定，所以存在投资规模、合作方的投资方式、投
资比例、合作方的资金来源、可能造成的损失及损失的补偿方式等共同建设项目的风险。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本公司与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就土地联合摘牌事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
２、苏宁电器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３、苏宁电器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审核意见；
４、江苏苏宁电器有限公司２００４年度未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苏宁电器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日

股票代码：６００２２０ 股票简称：江苏阳光 编号：临２００５－０２２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４年度股东大会于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日在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阳光

科技大厦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３人，代表股份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４８．１５％，无流通股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
出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陈丽芬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会议审议并
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公司２００４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反对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二、审议并通过公司２００４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反对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三、审议并通过公司２００４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决议
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反对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四、审议并通过公司２００４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决议
根据江苏公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２００４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５２，４８８，

９７６．７４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５，６７８，５７５．８７元，提取法定公益金２，８３９，２８７．９４元，提取职工福利
及奖金１，９９９，５１６．８５元，提取储备基金２，９９９，２７５．２６元，提取企业发展基金１，４９９，６３７．６４元，加上
年初未分配利润４２１，４６４，６２０．６７元后，当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４５８，９３７，３０３．８５元，资本公积
金余额为７０２，４８６，７８６．５４元。

根据公司目前实际发展的需要，考虑到公司流动资金的情况，为实现公司长期、持续的发
展目标，公司决定２００４年度不转增不分配。 公司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公司再投
入。

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反对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决议
因公司发行的可转债转为公司人民币普通股，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９１２８９．９０９６万元增加

至９６３９６，７７４４万元。
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反对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司拟修改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 （《江苏阳光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详见２００５年４月３０日《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本公司的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修改公司章程第六条：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反对
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修改公司章程第十九条：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反
对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修改公司章程第二十条：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反
对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第四十二条：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反对票０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第六十四条：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反对票０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第六十九条：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反对票０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第七十条：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反对票０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第七十一条：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反对票０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第七十二条：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反对票０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修改第六十八条：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反对票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第四章 股东 股东大会 第五节：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反对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０％。

第九十四条：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反对票０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第九十五条：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反对票０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第九十六条：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反对票０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第九十七条：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反对票０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第九十八条：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反对票０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修改原文第九十七条：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反对
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第四章 董事会 第三节：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反
对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第一百四十四条：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反对票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第二百二十一条；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反对票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决议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公司拟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部分条款。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见２００５年４月３０日《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
报》本公司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三条：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１００％；反对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的０％。

第七章：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反对票０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决议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任期届满三年（２００２年４月７日至２００５年４月７日），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仍由９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３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本届董事会提名王国尧先生、汪瑞
敏先生、林红女士、陈丽芬女士、陆克平先生、王洪明先生、刘玉林先生、赵维强先生、陈浩先生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王国尧先生、汪瑞敏先生和林红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董事的选举依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采用了累积投票制。

同意陈丽芬女士当选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累积投票权总数的１１．１％）；反对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同意陆克平先生当选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累积投票权总数的１１．１％）；反对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同意王洪明先生当选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累积投票权总数的１１．１％）；反对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同意赵维强先生当选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累积投票权总数的１１．１％）；反对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同意刘玉林先生当选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累积投票权总数的１１．１％）；反对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同意陈浩先生当选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的１０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累积投票权总数的１１．１％）；反对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同意王国尧先生当选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累积投票权总数的１１．１％）；反对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同意汪瑞敏先生当选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累积投票权总数的１１．１％）；反对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同意林红女士当选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的１０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累积投票权总数的１１．１％）；反对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陈丽芬女士、陆克平先生、王洪明先生、刘玉林先生、赵维强先生、陈浩先生、王国尧先生、
汪瑞敏先生、林红女士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三年。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决议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全体监事任期已满三年（２００２年４月７日至２００５年４月７日），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仍由３名监事组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本届监事会提名陶银元先
生、赵将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监事的选举依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采用累积投
票制。

同意陶银元先生当选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累积投票权总数的５０％）；反对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同意赵将先生当选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的１０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累积投票权总数的５０％）；反对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陶银元先生、 赵将先生和职工代表监事曹敬农女士一起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任期三
年。

十、审议并通过关于请求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将公司房屋、土地、设备为公司贷款进行抵
押担保的决议

在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时，授权董事长将公司房屋、土地、设备为公司贷款进行抵押担保。
同意票４６４，１１５，９６４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１００％；反对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弃权票０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０％。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派出的律师许成宝先生对大会的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２００４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目录
１、股东大会决议；
２、律师法律意见书；
３、上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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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日在江阴新桥江苏阳光

科技大厦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董事应到９人， 实到９人， 会议由陈丽芬董事长主持，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出席会议的董事按会议议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产生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决议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选举陈丽芬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
日至２００８年５月３１日）。 （简历详见２００５年４月３０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总经理的决议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请陈丽芬女士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３１日）。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副总经理的决议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请王洪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５

月３１日）。 （简历详见２００５年４月３０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决议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决议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请陈浩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５

月３１日）。 （简历详见２００５年４月３０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决议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财务总监的决议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请徐霞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５月

３１日）。 （简历见附件１）
对以上聘请公司高管的有关决议，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的程序及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２００４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日

附件１
财务总监候选人简历

徐霞女士，４１岁，会计师，曾任江阴市精毛纺厂财务科副科长，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主席，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证券代码：６００２２０ 证券简称：江苏阳光 编号：临２００５－０２４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０５年５ 月３１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应到监事３

名，实到３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产生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决议
公司２００４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监事会，经与会监事推选，选举陶银元先生为本

届监会主席（监事会主席简历详见２００５年４月３０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公司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任期三年（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５月３１日）。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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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近日，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函告如下：
江阴华博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博纺织）与无锡阳光置业有限公司资产置换前，华博

纺织为集团公司提供金额１０００万美元的银行贷款担保由于华博纺织法人地位的取消转由江苏
阳光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详见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６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该笔贷款已于２００５
年５月２６日到期，现集团公司已对该笔贷款进行了展期，并更换了担保对象。 本公司已不需承担
该笔１０００万美元贷款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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